培正学普〔2019〕6号

广东培正学院

关于评选2017—2018学年

先进宿舍长 精英宿舍长和十佳宿舍长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直属系，总务处：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表彰先进，进一步推进学校整体学风建设，鼓励宿舍长在整个宿舍的模范带头作用，决定开展2017—2018学年先进宿舍长、精英宿舍长和十佳宿舍长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除2018级新生外所有在籍在校学生
二、评选时间：2019年4月8日至5月28日

	时间安排
	具体工作

	4月8～19日
	各院（系）开展评优宣传工作

	4月20～30日
	各院（系）组织初评、公示

	5月2～8日
	各院（系）上报评选结果

	5月9～19日
	复核，公示

	5月20～27日
	发文表彰，发放荣誉证书

	5月28日
	颁奖、宣传报道


三、奖项设置

1.先进宿舍长100名，颁发“先进宿舍长”奖状和100元奖金。
2.精英宿舍长50名，颁发“精英宿舍长”奖状和200元奖金。
3.十佳宿舍长10名，颁发“十佳宿舍长”奖状和300元奖金。
四、名额分配

	院（系）
	先进宿舍长
	精英宿舍长
	十佳宿舍长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2
	1
	1

	法学系
	8
	4
	1

	管理学院
	22
	11
	2

	会计学系
	10
	5
	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12
	6
	1

	经济学系
	10
	5
	1

	人文系
	10
	5
	1

	外国语学院
	18
	9
	1

	艺术设计系
	8
	4
	1

	总计
	100
	50
	10


五、评选原则

各院（系）可参考《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比细则》（见附件1），并依据本院（系）实际情况，按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优中选优，按各院（系）所分配到的名额，评出各奖项，将评选材料上报学生处；经由学生处审核通过，再公示。

六、评审程序

1.申请参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本班辅导员递交《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选申请表》（见附件2）以及参评材料，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4月30日，过期即当放弃参评。

2.各院（系）审核申请学生的综合表现以及宿舍内务检查结果，向学生处推选本院（系）的优秀宿舍长。

3.学生处对各院（系）上报初评结果进行汇总和审核，审核通过则公示优秀宿舍长名单，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审批。

4.学校审批后，学生处负责发文，并进行表彰。
七、具体要求

1.优秀宿舍长每学年评选1次，评比结果可作为评选先进的依据之一；

2.先进宿舍长、精英宿舍长和十佳宿舍长不可兼得；
3.凡在2017—2018学年有挂科记录和受过学校各级通报批评及纪律处分的取消各类评优资格；

4.参评宿舍申请材料以院（系）为单位，于2019年5月8日前统一报给宿舍管理科；
5.在评选过程中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程序操作，做好各奖项的初评工作，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并交由本班辅导员审核签名，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6.未尽事宜请向宿管科咨询，联系人：孙清柳老师，电话：18675728519。

附件：1.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比细则

2.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选申请表

                             广东培正学院

2019年3月7日

附件1

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比细则

为了加强校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风氛围，推进学校“4级”教育管理格局，强化宿舍育人功能，鼓励宿舍长的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增强学生宿舍的凝聚力，形成一个奋发向上、锐意进取、文明和谐、舒适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特制定本评比细则。

第一条　评比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各学生宿舍（2018级新生宿舍除外）。

第二条　评比标准

（一）先进宿舍长标准

1.自觉维护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国家利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学校的稳定。

2.所在宿舍学年内务检查结果平均值80分及以上宿舍的宿舍长可参评。

3.任期超过1年或以上的宿舍长，学年内无违纪、挂科等记录。

4.参评人学年GPA不低于2.5，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50%内。

5.宿舍所有成员学年GPA标准为4～5间宿舍人均2.5及以上，6～8间人均2.3及以上；在学习风气上有明显表现；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50%内。

6.能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积极参加学校、院（系）组织的各项宿舍文化活动，所在宿舍曾获得“星级文明宿舍”或“优秀学风宿舍”或在军训区间曾获“标兵宿舍”优先考虑。

（二） 精英宿舍长标准

在达到先进宿舍长标准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宿舍成员间友爱互助；宿舍成员能够礼貌待人。

2.参评人学年GPA不低于3.0，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30%内。
3.宿舍所有成员学年GPA标准为4～5人间宿舍人均2.8及以上，6～8人间宿舍人均2.6及以上；在学习风气上有明显表现；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30%内。

4.室内行为和布置高雅文明。

（三）十佳宿舍长标准

在达到精英宿舍长评选要求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有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的先进事迹，有一定的凝聚力。

2.参评人学年GPA不低于3.3，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20%内。
3.宿舍所有成员学年GPA 标准为4～5人间宿舍人均3.2及以上，6～8人间宿舍人均3.0及以上；在学习风气上有突出的表现，形成了优秀的学风氛围；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在20%内;全体宿舍成员所在学年内无旷课、补考等现象；寝室成员在学科竞赛、科技创新、论文发表、社会实践等方面有较好成绩。

第三条  申评办法 

（一）评选人数共160名，其中先进宿舍长100名、精英宿舍长50名、十佳宿舍长10名。

（二）优秀宿舍长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先进宿舍长、精英宿舍长、十佳宿舍长。

（三）由参评学生自行填写申请表并附相关佐证材料，所在院（系）初审上报，经学生处审核，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报学校审批。

（四）奖励

1.先进宿舍长，颁发“先进宿舍长”奖状和100元奖金。
2.精英宿舍长，颁发“精英宿舍长”奖状和200元奖金。
3.十佳宿舍长，颁发“十佳宿舍长”奖状和300元奖金。
（五）每学年评选1次，一般在 9 月进行。

附件2
广东培正学院优秀宿舍长评选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院系
	

	班 级
	
	宿舍号
	　
	申请

类别
	□先进  □精英

□十佳

	宿舍
成员
基本
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学年GPA
	学年综合素质测评班内排名
	获奖情况

	
	1
	　
	舍长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成员
	　
	　　
	　

	
	6
	　
	成员
	　
	　　
	　

	
	7
	
	成员
	
	
	

	
	8
	
	成员
	
	
	

	辅导员审核
	　经核查，本表上填写的该宿舍成员GPA、综合测评排名无误。

　辅导员签字：

	宿舍成员有无违纪行为
	

	宿舍学年内务检查结果
	

	宿舍制度有无学习计划
	□有，则附         □无
	建立时间:

	宿舍开展的主要活动（如不够请另附表填写）
	时间
	地点
	主要内容
	参加人数

	
	　
	
	
	　

	
	　
	
	
	　

	
	　
	
	
	　

	
	总计开展活动       次；     人次参加活动

	宿舍特色和学风建设成效（如不够请另附表填写）
	                                舍长签名： 

	本人保证上述填写记录真实有效，愿承担因不诚信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全体舍员签名：                                               日期：

	院（系）意  见
	       盖章：        日期：
	学生处意  见
	盖章：         日期：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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